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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調查緣起：本案係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函送本院審查或處

理案件，並經值日委員核批調查。 

貳、調查對象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秘書室專門

委員張德興。 

參、案  由：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函報：該署海岸巡防總

局秘書室專門委員張德興，任職該局中部地

區巡防局台中機動查緝隊隊長期間，涉犯貪

污治罪條例等案件，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
檢察署提起公訴在案，爰依公務員懲戒法之

規定，送院審查乙案。 

肆、調查依據：本院103年1月14日院台調壹字第1030800010

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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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調查事實： 

陸、調查意見： 

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（下稱海巡署）函報：該署海

岸巡防總局秘書室專門委員張德興，任職該局中部地區

巡防局台中機動查緝隊（下稱台中機動查緝隊）隊長期

間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，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
檢察署提起公訴在案，爰依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，送院

審查乙案，業經調查竣事，茲臚陳調查意見如次： 

一、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規定：「公務員應遵守誓言

，忠心努力，依法律命令所定，執行其職務」、第 5 

條規定：「公務員應誠實清廉，謹慎勤勉，不得有驕

恣貪惰…等，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」、第 6 條規定

：「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，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…

」第 22 條規定：「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，應按情節

輕重，分別予以懲處，其觸犯刑事法令者，並依各該

法令處罰。」又「監察院辦理調查案件注意事項」第

22 點規定：「調查報告如涉及公務人員違法或失職者

，由原調查委員或其他委員另依監察法第 6 條或第 19

條規定提案糾彈。情節輕微者，必要時得請有關機關

自行議處。」 

二、張員自 96 年 9 月 6 日至 99 年 10 月 16 日，擔任台中

機動查緝隊隊長，負責海域、海岸、河口與非通商口

岸之查緝走私情報之蒐集、滲透及安全情報等之調查

處理。該署為利各機動查緝隊有效發掘線索、情報，

由各機動查緝隊主動遴佈「諮詢」（俗稱線民）。為

促進機動查緝隊與諮詢情感交流，該署並編列預算，

提供查緝員與諮詢定期餐敘或致贈禮品（稱為一般約

晤諮詢）；又為使各機動查緝隊隊長充分管考各查緝

員運用諮詢成效，要求隊長需在查緝員陪同下每月至

少驗證各查緝員之諮詢 5 件（稱為主官約晤驗證諮詢



3 

 

）。實施主官約晤驗證諮詢以致贈禮品或餐敘方式實

施，不論一般約晤諮詢或主官約晤驗證諮詢，事後均

需檢附實際花費之單據或發票，向機關申報，方得請

領前開費用。 

三、張員於上開期間，辦理核銷主官約晤驗證諮詢費用，

有 2 次結報不實，辦理核銷一般約晤諮詢費用，有 35

次結報不實，未依法核銷次數共 37 次，每次金額自

541 元至 3,000 元不等，合計 5 萬 6,503 元，業據其

於本院詢問時坦承不諱。惟稱檢察官認定其稽核同仁

諮詢的 2 筆費用，只是結報日期有誤，實際都有支用

，另外 35 筆是結報時為求便宜行事；其在推動工作

上，實際開銷 13 萬多元，多由自己薪資貼補；有時

在麵攤、海產店跟友軍的互動（吃飯、喝咖啡、送禮

）是沒有收據的；核銷所持有的發票都是實際有消費

而取得的等語。案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認其犯貪污治

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

財物；刑法第 216 條、第 210 條之行使變造私文書；

刑法第 216 條、第 213 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公

文書及刑法第 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，以 102

年 12 月 2 日 102 年度偵字第 18331 號起訴書提起公

訴在案，並敘明其數次詐取財物所得均在 5 萬元以下

，請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，「犯第 4 條至

第 6 條之罪，情節輕微，而其所得或圖財物或不正利

益在新臺幣 5 萬元以下者，減輕其刑」規定，減輕其

刑。 

四、張員行為雖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，惟檢察官既

於起訴書上認定其情節輕微，其於審判中亦已向法官

承諾繳回未依法核銷之金額約計新臺幣 5萬餘元在案

，則張員上述違失之行為，應請該署本於權責另為妥

適之處置；要者，查緝走私、防止非法入出國、確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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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安全乃海巡署重要職責之一，而有關主官約晤驗

證諮詢與一般約晤諮詢則為蒐集走私情報與滲透之

手段，自應有周延之設計與配套，俾發揮其應有之功

能，本案所涉諮詢工作及其經費結報等制度是否妥適

，海巡署亦應深切檢討，以利該署工作之推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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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，密函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妥處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不上網公布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

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 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3   年    4   月    7   日 

附件：本院103年1月14日院台調壹字第1030800010號派查函

暨相關案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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